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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電力設備器材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及合格廠商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94年3月29日發布(材料處主辦) 

中華民國114年7月14日修正(材料處主辦) 

壹、通則 

一、本公司為有效執行電力設備器材廠商承製能力審查及合格廠商管理，以確

保用料品質維護供電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業務適用範圍如下： 

(一)材料處彙辦之選擇性招標器材項目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詳貳、廠商

承製能力審查作業。 

(二)承製能力審查合格後之廠商管理作業，詳參、合格廠商管理。 

貳、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 

三、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方式如下： 

(一)訂有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之器材(下稱評鑑類器材)採現場評鑑作業方式

辦理，現場評鑑應辦理事項依本公司材料規範(以下簡稱材規)及承製能

力審查說明書規定。 

(二)未訂有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之器材(下稱書審類器材)原則採書面審查作

業方式辦理。但依材規或材規主編單位簽陳其主管副總經理或執行長同

意採現場評鑑作業方式辦理者不在此限，並另訂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辦

理審查。書面審查應辦理事項依材規及「材料處選擇性招標器材承製能

力審查通則」規定辦理。 

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及材料處選擇性招標器材承製能力審查通則下載路

徑，詳見本公司外網/規章條款/業者類/電力設備器材選商申請要點/承

製能力審查說明書。 

(三)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有關產品定型試驗之施行方式及規定，另依本公

司「電力設備器材定型試驗施行及審查作業要點」、「受理試驗機構辦理

電力設備器材定型試驗須知」、「供應廠商申請承製能力審查及複評作業

注意事項」及「材料供應鏈系統(SCM)收費規則」等規定辦理。 

四、為執行本要點相關事項，設廠商承製能力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置

召集人一人，由主管材料副總經理兼任，委員由材規主編單位主管副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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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執行長、材料處、材規主編單位、試驗單位及使用單位之單位主管兼

任，相關幕僚作業由材料處辦理。 

五、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電力設備器材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之執行及有關爭議處理之審議。 

(二)選擇性招標器材內容增減之提議。 

(三)選擇性招標器材產製項目變更之審議。 

(四)廠商交貨之器材發生使用故障或不良而暫停、恢復或取消其合格證明之

審議。 

(五)召集人交議本小組相關事項之審議。 

(六)材規及本要點未詳盡部分，與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及材料處選擇性招標

器材承製能力審查通則之審議。 

(七)電力設備器材曾完成與材規類似之製造、供應或承做文件之審議。 

六、本小組運作方式： 

(一)前點第一款之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以材料處為廠商申請承製能力審

查之受理單位，後續現場評鑑或書面審查作業由各相關委員指派其幕僚

辦理，並由委員或其授權人在廠商承製能力報告表上核章後，再由材料

處彙總陳核廠商承製能力綜合報告。幕僚辦理期間，材料處得視辦理情

形召開承製能力審查會議。 

(二)其餘審議事項原則上以會文方式審議並陳召集人核定，惟召集人得視需

要改以會議方式審議。 

七、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分二個階段辦理，詳承製能力審查作業流程圖(附件

1)，說明如下： 

(一)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一階段)：廠商申請承製能力審查應依本公司材

料供應鏈系統(SCM)收費規則先辦理繳費，再依據申請器材項目之材規

與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適用評鑑類器材，以下同)或材料處選擇性招標

器材承製能力審查通則(適用書審類器材，以下同)之規定提送申請承製

能力審查作業(第一階段)資料(以下簡稱第一階段資料)。如原製造廠為

外國廠商時，應授權國內廠商以其名義代為申請承製能力審查，惟另有

規定或經本公司審查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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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處收件後應預審廠商提送之第一階段資料項目(如相關證照、證

明文件、製造設備及檢驗設備清單、材規要求之技術資料文件、定

型試驗執行規劃書等，詳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或材料處選擇性招標

器材承製能力審查通則之規定)，預審結果符合規定後，再送請使用

單位、材規主編單位及試驗單位審查(材規規定應送樣品者送材規主

編單位審查)；預審結果不符合規定者，應通知補正或退件。 

2.各單位審查第一階段資料遇有不符合材規及相關規定時，應填寫「廠

商承製能力審查意見表」(如附件2)，由材料處彙整審查意見後發

函廠商限期提出改善或補正資料，副本知會審查單位，必要時得開

會整合歧見；廠商於限期內如未配合提出改善或補正資料者，得取

消該次申請資格。 

3.各單位審查第一階段資料結果符合材規及相關規定者，應填寫「廠商

承製能力報告表」(如附件3)，由材料處行文通知廠商依材規、本公

司認可之定型試驗執行規劃書及有關規定辦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

二階段)後提出「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二階段)報告」(以下簡稱第

二階段報告)送本公司審查。 

(二)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二階段)：本階段應辦之各項查證、見證作業及

定型試驗等，廠商應委託符合本公司「受理試驗機構辦理電力設備器材

定型試驗須知」之第三方辦理查證、見證、監督試驗或執行試驗，惟評

鑑類器材國內製造廠商可先徵得本公司同意後由承製能力審查小組辦理

現場查證、見證(或稱現場評鑑)。本階段辦理事項依承製能力審查作業

方式(現場評鑑作業、書面審查作業)分別如下： 

1.現場評鑑作業(適用評鑑類器材) 

(1)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二階段)由本公司承製能力審查小組辦理現

場評鑑者，材料處應以現場評鑑通知單(如附件4)通知使用單位、

材規主編單位及試驗單位指派相關專業人員組成承製能力現場審查

小組(以下簡稱現審小組)，現審小組至少須由兩個單位以上派員始

赴廠進行查證及見證相關試驗等現場評鑑作業，必要時得邀請本公

司其他單位、顧問公司、學術機構或專家學者參與。現審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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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內容原則如下，依器材屬性不同實際作業內容另詳承製能力

審查說明書之規定。 

A.查核廠商相關資格證明文件(包括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及最新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經相關專業認證機構認證之品質管

理制度證明文件)、查證產製能力(查證項目包含查核製造與檢驗

設備、品質管理文件)與維修能力、樣品監製簽封、定型試驗見

證等。 

B.有關廠商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要求除另有規定(如材規或承製能

力審查說明書)或經本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C.有關製造與檢驗所需之設備以自有為原則，如非自有者，應提供

租賃契約並訂有於租賃期間專屬使用之權利，惟另有規定或經本

公司同意者不在此限。 

D.現審小組現場評鑑過程中遇有不符合要求時，得由現審小組要求

停止現場查證作業，並由材料處書面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改善報告，

經現審小組單位審查認可並確認改善完成後再進行後續相關查證

作業。廠商於限期內如無正當理由而未提出改善報告者，本公司

得取消該次申請資格。 

E.本公司現場評鑑結果應做成工作日誌及試驗紀錄(試驗紀錄記載

內容應符合本公司「電力設備器材定型試驗施行及審查作業要點」

規定)，並由現審小組成員及廠商代表簽名確認。 

(2)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二階段)委託第三方查證、見證、監督試驗或

執行試驗者，原則第三方依相關程序及規定辦理，惟得參照上述本

公司現審小組工作內容辦理。查證及試驗紀錄記載內容應符合本公

司「電力設備器材定型試驗施行及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3)廠商應於本公司現審小組或第三方完成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二階

段)後，將相關查證結果、試驗紀錄等依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規定

彙整成第二階段報告送本公司審查。 

2.書面審查作業(適用書審類器材) 

(1)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二階段)之各項查證、見證、監督試驗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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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等，原則第三方依相關程序及規定辦理，惟得參照評鑑類器材

本公司現審小組工作內容辦理。查證及試驗紀錄記載內容應符合本

公司「電力設備器材定型試驗施行及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2)廠商應於第三方完成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二階段)各項後，將相關

查證結果、試驗紀錄等依材料處選擇性招標器材承製能力審查通則

規定彙整成第二階段報告送本公司審查。 

(三)廠商應將第二階段報告或與其類似之製造、供應或承做文件(適用第五

點(七)之審議)上傳至本公司 SCM 系統並函送材料處辦理初審，初審結

果符合規定後，再送請使用單位、材規主編單位及試驗單位審查；初審

結果不符合規定者，應通知補正或退件。 

(四)各單位審查第二階段報告或與其類似之製造、供應或承做文件如有不

符材規及相關規定須改善或澄清者，應填寫「廠商承製能力審查意見表」

(如附件2)後送材料處，由材料處彙整審查意見後發函廠商限期提出改

善或補正資料，副本知會審查單位，必要時得開會整合歧見或進行現場

查證；若符合材規及相關規定者，應填寫「廠商承製能力報告表」(如

附件3)後送材料處。 

(五)材料處綜合各審查單位之廠商承製能力報告表，撰寫「廠商承製能力

綜合報告表」(如附件5)，先陳材規主編單位主管副總經理或執行長核

章後，再陳召集人核定。 

(六)第五點(七)電力設備器材曾完成與材規類似之製造、供應或承做文件

之審議依本點(三)至(五)規定辦理，廠商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製造、

供應或承做文件，所附文件須敘明產品之廠牌、功能、效益、標準、特

性等相關資料，加附測試報告。經本公司依材規審查確定適用本公司電

力系統者，視為符合公布之材規。 

(七)廠商應保留通過定型試驗之樣品或剩餘之成品至少八年，本公司日後將

不定時查證。 

八、有關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二階段)定型試驗不合格之判定及處理方式如下： 

(一)除天災、火災等不可抗力或第三方原因外，其他可歸責於廠商試驗設備、

試驗冶具不良或人員操作不當導致試驗異常(無效試驗)，廠商應提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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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對策經本公司審查認可後，方得繼續進行定型試驗，至多二次改善機

會，第三次即重新提出申請該器材之承製能力審查。 

(二)定型試驗任一項試驗不合格，即視為該定型試驗不合格，廠商應提出不

良分析及改善方案，經本公司審查認可後方得重新辦理承製能力審查，

重新審查範圍由該器材之現審小組單位研議，至多二次改善機會，第三

次即重新提出申請該器材之承製能力審查。 

(三)定型試驗過程或送審之定型試驗報告內容如經發現有任何造假不實之情

事，即視為定型試驗不合格，廠商於一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本項該器材

之承製能力審查。 

九、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結果符合要求者，由本公司發給廠商承製能力證明(第五

點(七)除外)，其效期最長為三年。承製能力證明賡續方式如下： 

(一)屬書審類器材者，承製能力證明效期屆滿前，依本公司「電力設備器

材複評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複評作業要點)規定提出複評申請，並依複

評作業要點第九點書面複評作業辦理合格後核發新承製能力證明。 

(二)屬評鑑類器材者，於原核定承製能力證明期限屆滿前，依複評作業要

點規定提出複評申請，並依該複評作業要點第七點現場複評作業辦理合

格後核發新承製能力證明。 

(三)承製能力證明效期期間材規版次如有改版，由材規主編單位決定是否須

補做試驗或逕行換發新材規版次之承製能力證明，申請補做試驗之方式

比照「材料處選擇性招標器材承製能力審查通則」或承製能力審查說明

書辦理。 

十、現場評鑑作業或書面審查作業各階段簽會文件、第一階段資料、第二階段

報告、試驗紀錄、廠商承製能力審查意見表、改善或澄清說明、廠商承製

能力報告表、廠商承製能力綜合報告表及相關技術資料、承製能力證明等，

應由材料處保存十年。 

參、合格廠商管理 

十一、廠商於承製能力效期內，本公司基於採購需要保有隨時查證之權利。 

廠商如有遷徙、更名、改組、重整、變更營業項目、生產廠房、製造設備、

試驗用檢驗設備異動等重大變革時，或因天災、火災等不可抗力、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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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變更、工廠全面停工或其他足以嚴重影響產品品質或交貨期者，應於發

生日起一個月內主動函知材料處，經本公司審查後，得視需要辦理查證作

業；凡經本公司審查或現場查證未認可者得逕暫停或取消其承製能力證明；

又未於規定期限內主動函知，經發現得逕取消其承製能力證明。 

十二、本公司相關規範有重大修正並經通知者，廠商應於收到通知之翌日起一個

月內重新申請承製能力審查，準備不及者，應先行報備；廠商未於規定期

限內重新申請者，本公司得逕取消其承製能力證明。 

十三、廠商製交本公司之設備器材如有下列情形，由使用單位或材料處提出暫停

或取消廠商承製能力證明之原因，經本小組審核並陳召集人核定後，得暫

停該規格及型式設備器材之承製能力證明，並函告廠商限期提出不良原因

分析及改善方案；本公司審查認可後得視需要赴廠商工廠執行驗證(含改善

方案驗證及本公司指定場域辦理長時間驗證等)，並於驗證及改善方案均認

可後恢復其承製能力證明，如屬嚴重者得取消其承製能力證明。廠商器材

暫停承製能力證明期間，本公司不受理該規格及型式設備器材承製能力審

查及複評申請。 

(一) 品質不良、改善不力或產製能力原因致影響本公司供電計畫進程者

(如為保固期內仍應依契約規定辦理)。 

(二) 中間檢查或驗收不合格(不限同一契約)於第一件發生日起一年內不合

格次數合併累計達三次者。 

十四、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應取消該規格型式設備器材原發給之承製能

力證明或承製能力審查申請資格： 

(一)申請承製能力審查之資料或器材經審查確認屬偽造或變造者。 

(二)未依承製能力證明函、材規規定或審查認可之圖面製交者。 

(三)前點涉及設備器材品質不良、改善不力或產製能力原因致影響本公司

供電計畫進程者。 

(四)本公司材規或相關標準(含承製能力審查說明書及材料處選擇性招標器

材承製能力審查通則)修正，經通知後廠商未於期限內完成須補做或重

做之試驗項目，且無正當理由者。 

(五)因設計或製造不良致影響本公司工安、造成本公司或第三者財物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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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致本公司商譽受損者。 

(六)公司停止或結束營業者。  

(七)處置公司廠房及機器設備，已不具產製能力者。  

(八)未依規定換領承製能力證明，且效期截止後一年仍不換領者。 

(九)廠商製造之設備或器材如有侵犯智慧財產權情事，且經司法機關判定

屬實者。 

(十)主管機關核發之工廠登記證所屬廠房如因違建，經權責單位拆除已不

具產能者。 

(十一)若受拒絕往來之期間達三年以上者，為確保器材品質，則逕取消該

廠商所有承製能力證明資格，待拒絕往來期間結束後方得重新申請承

製能力審查，以取得承製能力證明。惟個案器材如有特殊需要及非履

約本公司導致之拒絕往來處分，得簽奉總經理核准免予取消承製能力

證明資格。 

凡經前款(除第十一款外)取消承製能力證明或承製能力審查申請資格者，應

俟其取消資格一年後方得重新申請承製能力審查，以取得承製能力證明。 

十五、廠商所製交同一規範之輸電類或配電類器材(不限規範版次、不限交貨批次)，

於第一件發生日起一年內累計達下列不良紀錄次數(或數量)，本公司應取

消原發給之承製能力證明或承製能力審查申請資格： 

(一)高壓開關、變壓器、電容器、導線及電纜接頭類：三次(輸電類)、六

次(配電類)。 

(二)中低壓開關、礙子及比流器類：六次(輸電類)、十二次(配電類)。 

(三)比壓器類(半年)：二次(輸電類)、四次(配電類)。 

(四)儀表、電表、避雷器(遮蔽型屬電纜接頭類)及架線材料類：發生不良

之該等批次總數百分之二。 

      凡經前款取消承製能力證明或承製能力審查申請資格者，應俟其取消資格一

年後，方得重新申請承製能力審查，以取得承製能力證明。 

十六、廠商於該材規器材暫停承製能力或取消承製能力前已申請承製能力審查者，

經現場評鑑或書面審查合格後，應俟暫停承製能力證明經本公司認可後或取

消承製能力證明後三個月內，向本公司申請核發承製能力證明，超過效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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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者，應重新申請承製能力審查。 

十七、廠商持有承製能力證明僅代表其具備承製器材之能力，得向本公司申請電力

設備器材選擇性招標建立合格廠商名單資格審查，承製能力證明為申請資格

審查文件之ㄧ。本公司今後採購器材時，其貨品規格與驗收之試驗項目等，

另依本公司採購契約及材規辦理。 

肆、其他 

十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司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十九、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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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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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承製能力審查意見表 

器材項目  

廠商名稱  

審查時間  

審查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審查項目 規範內容 審查內容 審查意見 

    

    

    

    

    

    

    

    

    

    

結論  

備註 承製能力審查作業(第一階段/第二階段)須澄清時填寫本表 

經

辦 

 

複

核 

 

審

定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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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台灣電力公司 

* 

表號  

檔案字號  

報告日期  

廠商承製能力報告表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器材項目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審查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審查項目  

審查紀錄 

 

結論 
 

備註 *單位名稱 

經

辦 

 

複

核 

 

審

定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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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文號：材           號 

           材  料  處                   日期：   年   月   日  

現場評鑑通知單 

  受 文 者：                            

  發 文 者：材料處                              

副本抄送：X X 股份有限公司                                    

主    旨：請  派員會辦現場評鑑作業。             

說    明： 

一、此次XX公司申請「材規名稱」之承製能力審查案，依據本公司

「電力設備器材廠商承製能力審查作業及合格廠商管理要點」辦理現

場評鑑作業。 

二、擬排定下列時間前往該公司辦理現場評鑑作業，敬請屆時派員會

辦。 

日    期：     年    月    日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電    話：                   聯絡人：                    

集合地點︰                                              

集合時間：                                        

三、檢附：廠商承製能力報告表空白表格。 

四、參與承製能力人員請於  年  月  日前電話通知本處(聯絡人：

XXX，電話：02-2366-74XX)。 

五、廠商承製能力報告表請各單位於收到第二階段報告後依期限送交

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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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材  料  處 

表號  

檔案字號  

報告日期  

廠商承製能力綜合報告表 

審查日期  

器材項目  

廠商名稱  

審查方式 □現場評鑑  □書面審查 

一、 根據文件： 

 

二、 參與審查單位：  

 

三、 品質管理系統：  

  

四、 定型試驗規格： 

 

五、 審查內容： 

 

六、結論： 

主

管\

經

辦 

 

組    

長 

 

副

處

長 

 
處

長 

 副總

經理\

執行

長 

材規

主編

單位 

 

副總

經理 

主管

材料 

 

 


